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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補充規定 

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02年 8月 12日高市教高字第 10235092300 號函訂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04 年 2 月 6 日高市教高字第 10430814100 號函修正 

一、本府教育局（以下簡稱本局）為使其主管市立及私立高級中

等學校（以下簡稱學校），向學生收取費用時，落實執行高級

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、各學年度

依教育部公告之學校學費收費數額表及本局公告之學校雜費

代收代付費（使用費）及代辦費收費數額表之規定，特訂定

本補充規定。 

二、學校為便利學生註冊，應同時提供家長所有可選擇繳費方式

（包括繳費地點及其手續費等）之訊息，並應提供一種免收

手續費之繳費方式；收取手續費者，其款項得以代收款科目

處理。 

三、學校可收取下列費用之辦理規定： 

(一)團體保險費：依公開招標結果之金額收費，為保障學生權     

益，休學學生仍需繳納學生團體保險費。 

(二)家長會費：各校受學生家長會之委託，得代收家長會費，

以學生家長為單位，每學期收費新臺幣一百元，學生家境

清寒者免繳，其支用由學生家長會自行辦理。 

(三)學生午餐費：學生午餐費（含燃料費）由各校按餐按月收

費原則，應於註冊三聯單上並列「按月繳」及「全學期繳」

（學生家長自行決定，不得強迫），每生每餐收費依本局

公告為基準，該項費用未辦理午餐之學校不得收取。 

四、代辦費中除團體保險費及家長會費等應繳交之費用外，其餘

均屬自由繳交費用，學校應事先調查確認學生繳交意願，並

經其同意始得向學生收取費用，且於辦理活動或支用經費二

個月前，不得先行收費。 

 游泳池水電及維護費與冷氣使用及維護費屬於以班級為單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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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之教學活動及設施費用，經依本辦法第三條第二項規定之會  

議審議通過後，得免進行全校性意願查調；中低收入戶及低收

入戶學生或特殊案例學生有繳費困難者，經學校認定後，得免

繳該項費用。 

五、學生如損壞學校財物，應臨時按其情節估價賠償，不得預先

徵收損壞賠償費。 

六、學校向學生家長收取費用前，並經校長核定後，正式書面通

知家長，載明收費摘要及明細，加蓋學校章戳，並加印「您

有任何疑問，請向本校查詢」字樣。 

    學校收費應依規定製給收費三聯單，不得以口頭通知方式收

費，收費三聯單應列明收費之科目及金額，如有不按收費標

準收費及違反本補充規定者應予追究責任，並嚴予議處。 

七、學校不得向學生或其家長臨時攤派或變相攤派任何經費。 

八、學校不得因下列支出用途向學生收取代辦費。但特殊情形，

明定收取條件、程序及其他規定並經公告者，不在此限： 

(一)辦理學生成績考查及成績單郵寄等與教學活動直接相關

之支出用途。 

(二)辦理學生證及學生手冊製發等與教學活動間接相關之支

出用途。 

(三)辦理保全人員聘用及環境清潔等與校園安全及環境維護

直接相關之支出用途。 

(四)依其性質屬學費、雜費或代收代付費（使用費）之支出用

途。 

九、學校對於學期學業帄均成績列入每班前三名，且該學期德行 

    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抵後未有小過處分以上者，應予免學費及 

    雜費。每班未達三名者，學校可視各年級全體學生成績分布 

    情形，斟酌減免學費及雜費。 

    適用前項減免補助之學生同時具其他政府機關學費及雜費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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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或補助身分者，僅能擇一辦理，不得重複請領。惟各校可

視自有財源另訂定獎學金獎勵辦法，使優異學生體現獎勵之

實效。 

    自一百零三學年度以後入學之學生即不予適用第一項規定；

一百零二學年度及以前學年度入學之學生於成績符合第一項

規定者，仍予以減免。 

十、私立學校向學生收取各項費用，其保管、運用、出納及核銷   

等，應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

辦理。 

 


